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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公司预重整及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西藏发展”）

于近日收到债权人达州百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州百益”或“申请

人”）出具的《通知函》，达州百益于近日以上市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维

护其合法利益为由，向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拉萨中院”或“法院”）

提交了对公司的预重整及重整申请。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决定预重整或受理重整申请

的文件，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预重整或重整是否成

功也存在不确定性。 

3、若法院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

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

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减轻公司债务压力，提升公司

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

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情况概述  

公司于近日收到达州百益出具的《通知函》，达州百益以上市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为维护其合法利益为由，近日向拉萨中院提交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的文件。 

1、申请人基本信息 

名称：达州百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703MA6A3MNP4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立日期：2020 年 7 月 27 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翠屏街道通州大道 779 号 3 楼 2 号 

法定代表人：周波  

注册资本：3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咨询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组织策划服务；商务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电子商

务服务。 

2、申请人对公司的债权情况：申请人对公司享有 1 笔到期但未清偿债权，

2022 年 10 月 12 日，公司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

川 01 民终 9375 号），判决西藏发展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日

照晟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晟辉”）支付商业承兑汇票票款

200 万元及利息；山能国际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西藏发展应支付的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责任。 

2023 年 7 月 18 日，公司收到债权人日照晟辉、达州百益出具的《债权转让

通知书》，日照晟辉、达州百益通知公司，日照晟辉将基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的（2022）川 01 民终 9375 号判决书项下对公司享有的全部未履行债权转让

给达州百益，公司债权人由日照晟辉变更为达州百益。 

3、申请目的：申请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希望通过重整获得债务

清偿。 

4、申请的事实和理由：申请人已受让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2）川 01 民终 9375 号）项下日照晟辉享有对公司的债权，鉴于公司不

能清偿该债权，为维护其正当、合法利益，申请人向拉萨中院申请预重整。 

5、申请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7109057360 

成立日期：1997 年 6 月 20 日 

https://www.qcc.com/pl/p6fb2cb5c316ece65633547789fa1963.html


注册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格桑林卡 A 区 28-5 

法定代表人：罗希 

注册资本：26,375.8491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啤酒（熟啤酒）生产;国内及进出口贸易;饲料、养殖业、藏红花

系列产品开发;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新能源、生态环保、新一代信息产业

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电子商务（不含电信、银行、金融的延伸业务）;

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相关产业高端装备及智能制造;实业投资、创业投资（不直

接从事以上经营业务）;企业管理服务;场地租赁、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3 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母公司 合并数据 母公司 合并数据 

总资产 450,463,157.80 853,688,445.44  447,041,649.61  868,125,788.04 

总负债 606,649,763.08 561,948,976.43  620,957,231.62  572,197,658.80 

净资产 -156,186,605.28 -30,781,910.90 -173,915,582.01  -37,609,423.05 

营业收入 0.00 276,940,562.41 0.00 90,313,222.40 

营业利润 -66,042,042.46 -88,911,983.52  -17,601,376.73  6,429,952.62 

利润总额 -56,560,923.01 -78,462,929.66  -17,728,976.73  6,369,346.46 

净利润 -56,560,923.01 -76,478,521.57  -17,728,976.73 4,188,660.23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其他具体财务数据详见公司 2023 年 4月 29 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2 年年度报告》、《2023 年一季度报

告》。 

三、公司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影响  

如果法院依法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临时管理人将在预

重整期间启动债权申报与审查、审计及资产评估、招募投资人等工作，并与广大

债权人等进行沟通和征询意见。法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不代表公司正式进

入重整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规定，如

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



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

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重整失败，

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四、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意见 

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同时根据实践案例，为了增加重

整成功的可能性，提高重整效率，可以提出预重整申请。重整不同于破产清算，

是以挽救债务人企业、恢复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的司法程序。 

在法院审查重整及预重整申请期间，公司董事会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

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同时确保生产经营稳定进行，以避免对公司的日常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若法院决定对公司实施预重整，公司董事会将依法主动配

合法院及临时管理人开展相关工作，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若法院裁定公

司进入重整，公司将在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与各方共同协商解

决债务问题，同时将积极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实现重整工作顺利推进。公司将

力争通过重整计划的执行，最大程度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公司经营能力，

最大限度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推动公司早日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六个

月的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股票，未来

六个月内无减持计划；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未来 6 个月内无减持公司股份的

计划。 

六、风险提示  

1、公司能否进入重整或预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重整及预重整申请，但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

司能否进入重整或预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根据

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无论是否进入重整及预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

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9.4.1 条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

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

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如

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 年度期末净

资产为负值；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被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分别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二）、（三）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 2023 年年度报

告披露后触发《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

司股票也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是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达州百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0 日 


